
基隆市文化觀光局 114 年度基隆美術館展覽申請，自即日起至 113

年 9 月 16 日止開始徵件 

 

一、補助法令依據：《基隆市藝術展覽申請及補助辦法》。 

二、補助項目：依據《基隆市藝術展覽申請及補助辦法》第五條規定辦理，補助

項目為(1)安排及免費提供展覽場地、(2)藝術作品展覽所需相關費用。 

三、申請期間：即日起至 114年 9月 16日（星期一）止，請填寫申請書後： 

1. 紙本資料請提送 3本，以郵寄方式寄至基隆市文化觀光局（以下簡稱文

觀局）視覺藝術科，以郵戳為憑。 

2. 電 子 檔 可 隨 紙 本 資 料 寄 送 ， 或 以 Email 方 式 寄 至

keelung.artg@gmail.com。 

四、資格條件：依據《基隆市藝術展覽申請及補助辦法》第三條規定辦理，國內

外立案之藝文團體、學校及從事藝術創作工作者，得將其國內、外藝術創作

向文化局申請展覽之補助。同一申請人於同一年度內，申請之個展或聯展，

合計以二件申請案為限。 

五、審查方式：依據《基隆市藝術展覽申請及補助辦法》第九條、第十條規定辦

理，由文觀局初審書面資料，初審作業完成後，由文觀局遴聘專家學者九至

十五人，組成審查小組召開審查會議，辦理複審。複審通過者，由文觀局安

排展出檔期、展出地點及展覽相關事項後通知。 

六、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：依據《基隆市藝術展覽申請及補助辦法》第

六條規定辦理，同一申請人，每年度受補助金額，不得超過新臺幣二萬元。 

七、身分關係揭露表（如附件）：請詳閱填表說明。 

八、預定展出時間：114 年 1 月至 12 月。 

九、展出地點：基隆美術館 M 樓及 3 樓展間（如附件）。 

 

本案聯絡窗口： 

視覺藝術科 周小姐 

電話：(02)2422-4170 分機 282 

E-mail：chouwenyi@mail.klcg.gov.tw 

郵寄地址：20241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 181 號 2 樓 視覺藝術科 


